
《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條例草案》委員會  
 

對在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條例草案委員會會議  
所提事項的回應  
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為回應條例草案委員會在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四
日會議上所提出的事宜，提供資料。  
 
 
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會 (警監會 )及投訴警方獨立監察委員
會秘書處（警監會秘書處）就投訴個案的審視  
 
就二零零六年警監會成員審視投訴警察課呈交的投訴個案
檔案的數目，提供資料  
 
2. 正如我們在較早時解釋，警監會成員分成三組，攤分審
視投訴警察課呈交的調查報告的工作量。警監會秘書處把

調查報告呈交分組前，會先詳細審閱有關報告。隨後，警

監會秘書處會把調查報告聯同秘書處的觀察所得，以及從

投訴警察課獲取的澄清及 /或補充資料，傳閱給分組審視。
有關分組的警監會副主席及成員可就他們所審閱的調查報

告，向支援該分組的警監會秘書高級助理秘書長要求提供

更多資料及 /或澄清。這些要求一般會以電話或書面向警監
會秘書處傳遞。警監會秘書處會在有需要時向投訴警察課

跟進。如該分組的警監會副主席或成員認為有需要，他們

可在警監會秘書處審視有關投訴的檔案。警監會秘書處沒

有備存審視投訴檔案的統計數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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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二零零六年警監會秘書處接納 /不同意投訴警察課對投訴
個案所作分類的數字，提供資料；就二零零六年警監會批
核 /不同意警監會秘書處對有關投訴個案所提建議的數字，
提供資料；就那些在警監會提出其意見後投訴警察課的投
訴個案分類作了改變的數字，提供資料；就警監會成員審
視的投訴所作的質詢或要求進一步資料，提供統計數字  
 
3. 二零零六年警監會通過的 2 114 份調查報告涉及 3 518 
項指控。在這 3 518 項指控當中，警監會秘書處對於投訴警
察課就 69 項指控的分類的合適性，提出了質詢 /建議。投訴
警察課就其中 42 項指控，接納了警監會秘書處的建議並作
重新分類，並就其餘 27 項指控對警監會秘書處的質詢 /建議
提供了解釋和作出跟進。就上述 69 項指控，警監會審視了
投訴警察課的調查報告，以及更改了的分類和投訴警察課

對其分類所作的解釋後，批核了有關報告。另外，警監會

就 6 項指控的分類提出了質詢/建議。投訴警察課接納了警
監會就其中兩項指控的建議，並作重新分類，及就其餘 4

項指控完滿地回應或跟進了警監會的質詢/建議。警監會隨

後批核了有關這些指控的調查報告。此外，警監會/警監會

秘書處於二零零六年向投訴警察課提出質詢/建議的主要類

別載於警監會二零零六年的工作報告書，有關資料現載於

附件 A。 

 
就警監會過去不同意投訴警察課對投訴所作分類，並向行
政長官作出報告的個案，以及行政長官對警監會的回覆，
提供資料  
 
4. 按照現時警監會的職權範圍，警監會可於其認為適當
時，向警務處處長（處長），或在有需要時向行政長官提

出建議。自一九九四年十二月投訴警方事宜監察委員會易

名為警監會以來，警監會曾向行政長官提交兩份報告，其

中一份報告在一九九八年提出，另外一份報告在二零零四

年提出。兩宗個案的詳情分別載於警監會一九九八年及二

零零四年的年報（見附件 B）。就一九九八年的個案，警監
會在向處長提出建議並在處長接受建議的大體原則後，向

行政長官提交報告，以供行政長官備悉。行政長官辦公室

在回覆警監會時，稱行政長官已備悉警監會的意見，並向

警監會保證，警隊會繼續專業地履行其職責，並依法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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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威事宜。就二零零四年的個案，行政長官辦公室的回覆

載於警監會二零零四年的年報。  
 
就警監會及投訴警察課在二零零六年每兩個月一次的聯合
會議中討論的七宗投訴個案的結果，提供資料  
 
5. 就警監會及投訴警察課在二零零六年每兩個月一次的聯
合會議中討論的七宗投訴個案，投訴警察課就警監會提出

的觀察、意見及 /或建議，作出令警監會滿意的解釋及 /或跟
進工作。警監會在會議中或在投訴警察課作出跟進工作

後，批核了這七宗個案。因應警監會在有關的警監會 /投訴
警察課聯合會議上提出的問題，在七宗個案的其中一宗，

投訴警察課對被投訴者記錄了額外一項“行為不當”指

控，並繼而因該被投訴者“違抗警令”，對之採取紀律行

動。在另一宗個案，警監會除了批核就對原來被投訴者

“疏忽職守”的指控的分類，認為有關的主管警務人員亦

有疏忽。因應警監會的意見，投訴警察課將該名主管警務

人員列作另一被投訴者，並對投訴作進一步調查。該名主

管警務人員其後向警隊辭職，不再協助調查，因此對該人

員的指控最終被分類為“無法追查”。  
 

 

投訴警察課 

 
說明投訴警察課主管的薪點  
 
6. 投訴警察課的主管為一名高級警司，其薪點為警務人員

薪級表第 52 點（84,660 元）至第 54 點（91,765 元）。 

 

 
 
保安局  
二零零七年十一月  




















